关于洪江市幼儿园等级评定结果的公示

为进一步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，提高保育教育质量，根据怀化市教育局、怀化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、怀化市财政局《关于印发<全市幼儿园等级评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怀教通〔2022〕23号）精神，洪江市教育局、洪江市发展和改革局、洪江市财政局组织评定工作小组对照《全市幼儿园等级评定标准（试行）》对全市幼儿园开展了幼儿园等级评定认定工作，现将认定结果予以公示。凡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，可在公示期内向市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反映，联系电话：7736265。公示时间：2023年3月13日-17日。

附件：洪江市幼儿园等级评定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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